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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 1642/00-01(04)號文件

㆓零零㆒年五月㆓十八日會議

資料文件

立立立立法法法法會會會會食食食食物物物物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及及及及環環環環境境境境衞衞衞衞生生生生事事事事務務務務委委委委員員員員會會會會

食食食食物物物物環環環環境境境境衞衞衞衞生生生生署署署署外外外外判判判判服服服服務務務務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食物環境衞生署 (本署 )將有關環境衞生的服

務外判的背景，以及所建議改善服務外判招標制度的新措施。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為使提供的服務更具成本效益、效率和靈活性，本署㆒直將轄㆘㆒

些有關環境衞生的服務外判給私㆟承辦商。本署除管理這些外判服務的

合約外，還負責管理在㆓零零零年㆒月㆒日市政服務重組前，由兩個前

臨時市政局批出的有關合約。總的來說，目前本署管理的合約共 144 份，

合約總值約 11 億 2,400 萬元。現將這些合約在㆘表分類列出：

服務種類 合約數目 合約總值

(百萬元 )

街道潔淨 22 579

街市潔淨 39 182

廢物收集 10 193

公廁潔淨 10 80

保安 19 42

辦事處∕綜合大樓的潔淨 31 18

其他 13 30

合共 144 1,124

3. 現 將 以 外判 形 式 提 供的 主 要 服 務的 推 行 情況 說 明 如 ㆘， 供 委 員 參

考：

(A)  街道∕公廁潔淨服務街道∕公廁潔淨服務街道∕公廁潔淨服務街道∕公廁潔淨服務

街道潔淨服務合約的範圍包括清掃街道、潔淨公廁及提供廁所事務

員、撿拾垃圾、清理集水溝、清洗街道、清倒∕潔淨廢紙箱，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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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垃圾收集站事務員等。為有效管理合約，本署安排將現有的公

廁潔淨服務合約於期滿後納入街道潔淨服務合約內。目前，本署約

將 40%的街道潔淨服務外判。我們計劃在㆓零零㆔年底將這比率提

高至 60%左右。

(B)  廢物收集廢物收集廢物收集廢物收集

廢物收集服務合約的範圍包括收集家居廢物及將廢物運往指定的棄

置㆞點處理。目前，承辦商每日所處理的廢物量約達 1 400 噸，約佔

本署廢物總收集量的 23%。我們計劃在㆓零零㆔年年底將這比率提

高至大約 50%。

(C)  街市潔淨服務街市潔淨服務街市潔淨服務街市潔淨服務

街市潔淨服務合約的範圍包括㆒般的街市潔淨工作。目前，本署管

理 81 個濕貨市場和 24 個獨立式熟食市場，其㆗ 69 個濕貨市場 (85%)
及所有熟食市場的潔淨服務已外判給私㆟承辦商負責。其餘的濕貨

市場，則由於場㆞細小，位置分散及屬臨時市場等原因，未能在合

乎成本效益的情況㆘將其潔淨服務外判。

合約管理合約管理合約管理合約管理

4. 為確保承辦商提供的服務符合規定的標準，本署採取了㆘列措施：

(a) 訂明服務表現標準

在合約附表內清楚訂明詳細的服務表現標準，包括訂明工作明

細表、擬調配員工的㆟數、擬使用的設備類別及工作方法；這

些規定均屬合約的條款及條件。此外，為免承辦商對規定的標

準 有 誤 解 ， 本 署 以 彩 色 照 片 顯 示 要 求 達 到 的 實 際 服 務 表 現 標

準。

(b) 定期巡查

本署會定期進行巡查，根據合約訂明的條款、規定和規格，查

核承辦商的工作。此外，本署並會每月對承辦商的工作表現進

行評核。

(c) 抽查

除了㆖述由督導㆟員負責的巡查制度外，總部㆟員亦會進行抽

查，以加強㆞區層面的監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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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投訴紀錄

除由本署㆟員進行工作表現評核外，各區㆟員更分別存備投訴紀

錄冊。這是組成監察及工作表現評核制度的必要部分。

(e) 懲處

倘承辦商的服務表現未能符合合約訂明的要求，本署會向其發

出違約通知書或警告信，並會按發出違約通知書的數目，從每

月支付予承辦商的款項㆗酌情扣減若干數額，作為算定損害賠

償。

(f) 與承辦商保持溝通

本署會定期或在有需要時與承辦商舉行會議，藉以檢討承辦商

提供的服務，並尋求可進㆒步改善服務質素的方法。

遵從有關僱用員工的條例遵從有關僱用員工的條例遵從有關僱用員工的條例遵從有關僱用員工的條例

5. 為確保僱員享有法定權益，以及承辦商不會聘用非法工㆟，本署的

所有潔淨服務合約均明確規定，承辦商必須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

包括《僱傭條例》 (第 57 章 )及其他與僱用員工相關的法例。本署保留權

利，可在發現承辦商違反合約條款時終止合約。

擬議改善措施擬議改善措施擬議改善措施擬議改善措施

6. 本署㆒直與有關決策局和部門緊密合作，尋求可進㆒步改善現行招

標安排的措施，特別是有關招標承投須僱用大量非技術工㆟的合約，以

便更有效保障工㆟的權益。擬定的改善措施闡述如㆘。

工資水平工資水平工資水平工資水平

7. 本署會規定投標者須在標書內訂明工㆟的工資。在評估標書時，本

署會考慮這些有關工資的建議。此外，合約批出後，這些標書內的建議

對承辦商均具約束力。

工作時數工作時數工作時數工作時數

8. 本署亦會規定投標者在標書內訂明工㆟的最高工作時數。此外，在

評估標書時，最高工作時數也是考慮因素，而這工作時數在合約批出後，

亦具法律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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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僱用協議書面僱用協議書面僱用協議書面僱用協議

9. 為方便日後監察和執行關於工資及工作時數的合約條款，本署會規

定承辦商須與僱用期超過七㆝的僱員簽訂書面僱用協議。僱用協議須訂

明薪酬水平、最高工作時數，以及休息日等其他主要僱用條件。根據《僱

傭條例》，承辦商須把書面僱用協議副本交給有關的僱員，以確保僱員

明白本身享有的合約及法定權益。

末來的監察工作末來的監察工作末來的監察工作末來的監察工作

10. 本署會要求承辦商向其僱員提供貼有僱員相片的名牌，以便查核僱

傭紀錄及核對工㆟的身分。工㆟工作時須時刻佩帶該些名牌。此外，本

署會要求承辦商按月提供有關發放工資名單及值勤記錄的副本，以供核

對。我們鼓勵承辦商採用自動轉帳方式或支票發放工資。

懲處制度懲處制度懲處制度懲處制度

11. 本 署 對 任何 違 反 合 約條 文 的 情 況， 特 別 是違 反 有 關 僱傭 條 例 的 情

況，均視為嚴重問題。本署會把承辦商因違反法例而被定罪的紀錄存檔，

作為評核其投標資格及評審其標書時的考慮因素。此外，承辦商也可能

會被暫時取消參與承投本署合約的資格。本署會考慮的因素包括違規事

項的性質、嚴重程度和次數，以及投標者∕承辦商過去的服務表現。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12. 本署會把㆖述改善措施納入日後的招標機制及合約管理制度內。

食物環境衞生署

㆓零零㆒年五月


